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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01  031004  证券简称：深发展   深发 SFC2      公告编号：2008-048 

 

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。 

 
 
一、重要提示 

1、本次会议没有增加、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。 
二、会议召开的情况 

1、召开时间：2008 年 6 月 12 日上午 10:00； 
2、召开地点：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六楼多功能会议厅； 
3、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； 
4、召集人：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； 
5、主持人：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兰克纽曼(Frank Newman)

先生； 
6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等有关规定。 
 

三、会议出席情况 
  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（代理人）21 人、代表股份 491,191,093 股、占本

次会议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.42%。 
 
四、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 
1、审议通过了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表决结果：同意 491,171,293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996%；反对 19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 
2、审议通过了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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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同意 491,169,993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9957%；反对 19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004%；弃权 1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3%。 
 
3、审议通过了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表决结果：同意 491,171,293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996%；反对 19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 
4、审议通过了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。 
表决结果：同意 491,161,493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994%；反对 29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6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2007 年度本行法定财务报告（经境内注册会计师-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

计）的利润情况为：净利润为人民币 2,649,902,508 元，可供分配的利润为人民

币 2,352,407,683 元。 
本行在 2007 年中期按照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税后利润的 10%的比例提

取法定盈余公积人民币 112,398,264元；提取一般风险准备人民币 900,000,000元。

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已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。 
依据上述利润情况及国家有关规定，本行 2007 年下半年利润作如下分配： 
（1）按照经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所审计的税后利润的 10％的比例提取法定盈

余公积人民币 152,591,986 元。 
（2）提取一般风险准备人民币 136,000,000 元。 
（3）为更好促进本行长远发展，2007 年下半年不进行现金股利分配，也不

进行公积金转增资本。 
（4）经上述利润分配，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，本行盈余公积为人民币

719,481,063 元；一般风险准备为人民币 2,715,704,345 元；余未分配利润未人民

币 2,063,815,697 元，留待以后年度分配。 
 
5、审议通过了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财务决算报告》。 
表决结果：同意 491,171,293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996%；反对 19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 
6、审议通过了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预算报告》。 
表决结果：同意 491,171,293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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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数的 99.996%；反对 19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 

7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请公司 2008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。 
表决结果：同意 491,171,293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996%；反对 19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 
8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董事、监事报酬的议案》。 
表决结果：同意 491,171,293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996%；反对 19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 
9、《关于公司购买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的议案》。 
表决结果：同意 491,171,293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9.996%；反对 19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 
五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    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； 
    2、律师姓名：付艳、赵枫 
    3、结论性意见：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、召集人的资格、出席本次会

议的股东（含股东授权代表）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

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。 

 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6月13日 


